
首次公開招股協議書 

 

1. 定義和解釋 

1.1 本首次公開招股協議書（以下簡稱「IPO 協議書」）是補充其所依附的越秀証券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越秀証券」）一般業務客戶協議内的規定，本 IPO 協議書為一般業務客戶協議的補充條款並應

與以及可能不時修訂的適用於公司提供的服務的任何其他條款和條件一同閱讀，它是一般業務客戶

協議的組成部分。但凡一般業務客戶協議與本 IPO 協議書的規定有任何衝突，則以本 IPO 協議書的

規定為準。 

1.2 除另有說明外，一般業務客戶協議中定義的術語（可不時補充、修訂或替換）在本 IPO 協議書中具

有相同含義。此外，以下術語和字詞具有以下含義： 

(1)  「IPO」是指首次公開招股; 

(2) 「公告日」是指公佈香港公開發售股份的配股結果日期； 

(3) 「客戶款項規則」是指證券及期貨（客戶款項）規則（香港法例第 571I 章）； 

(4) 「客戶證券規則」是指證券及期貨（客戶證券）規則（香港法例第 571H 章）； 

(5) 「截止認購時間」是指交易平台上規定認購首次公開招股股票的截止時間； 

(6)  「指示」是指根據一般業務客戶協議第 8 條的規定向越秀証券發出的指示； 

(7) 「上市首日」是指首次 IPO 股票在證券交易所開始交易的日期； 

(8) 「貸款」是指在任何時候虧欠越秀証券的本金和利息總額； 

(9) 「招股章程」是指上市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IPO 的條款和細則以及財務細節； 

(10) 「指定賬戶」是指客戶為 IPO 認購、IPO 融資或其他目的於越秀証券開立的客戶賬戶。 

 

2. 認購首次公開招股服務 

2.1 客戶特此指示和授權越秀証券認購在任何證券交易所新發行的證券（以下簡稱「IPO 認購」）。 

2.2 除越秀証券另有說明，或本 IPO 協議書中另有指明外，客戶必須保證 IPO 認購訂單中作出或涉及的

陳述、聲明、保證、確認和承諾真實無誤。 

2.3 客戶同意在法律上受新發行證券的條文約束，並且： 

a) 保證並承諾本次 IPO 認購是同一證券發行中，唯一一次為客戶自身利益而進行的 IPO 認購，並

且在本次發行期間，客戶不得進行同一證券的其他 IPO 認購； 

b) 授權越秀証券向證券交易所作出陳述、聲明和保證，以表示客戶不會也無意進行同一證券之其

他 IPO 認購，並不會也無意為客戶自身利益而進行同一證券的其他 IPO 認購； 

c) 確認越秀証券須根據之前的允諾、承諾和授權進行任何 IPO 認購； 



d) 確認越秀証券無需就向客戶傳送規定證券發行條款和細則的招股章程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就與

客戶有關的 IPO 認購事宜，客戶確認已透過其他方式獲取招股章程，及已詳細閱讀和理解招股

章程中的條款和細則，並且客戶的 IPO 認購不得違反此等條款和細則。客戶確認，除非自身符

合證券適用的條例所規定的認購資格，否則客戶不得認購新發行的證券；並 

e) 陳述、聲明並承諾客戶不是（根據監管規則之定義）新發行證券發行人（“發行人”）的聯繫

人，包括但不限於： 

(1) 現時為發行人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受益人； 

(2) 發行人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或首席執行官； 

(3) 任何上述情況中的緊密聯繫人； 

(4) 任何發行人的關連人士或在發售結束前將成爲發行人的關連人士；以及 

(5) 已經獲分配或已經申請或公開表示認購意圖的任何國際發售的股份。 

2.4 客戶向越秀証券確認： 

a) 客戶已閱讀、充分理解和接受一般業務客戶協議附表中規定的風險披露聲明； 

b) 根據本 IPO 協議書和一般業務客戶協議 B 部分附表 1 設立的抵押會對您構成並將繼續對您構成

有效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法律責任，且此等法律責任可根據其條款強制執行。 

2.5 客戶確認，IPO 認購訂單一經接納將不可取消。 

2.6 越秀証券保留在不事先通知客戶的情況下暫停、更改和終止要約，以及不時更改條款和細則的權

利。 

2.7 客戶應就其因不誠實、欺詐或其他不法行爲，包括但不限於客戶提交給越秀証券不準確、誤導性或

不正確的信息，而引起第三方的損失或/和第三方提出的索償作全額賠償，並使越秀証券免受損害。 

2.8 客戶應確保於截止認購時賬戶有足夠餘額作 IPO 認購, 否則該認購申請可能會被取消而不作另行通

知。 

2.9 客戶須留意首次公開發售發行人公佈申請結果之時間和方式以及退回認購股款之時間及安排。越秀

証券將會在從首次公開發售發行人股份過戶登記處實際收到任何退款淨額後將其存入客戶的指定賬

戶。所有退款將不附利息。 

 

客戶必須先仔細閱讀招股章程，然後再考慮認購新發行證券。不論任何情況，越秀証券均不會爲客戶

保證成功認購部分或全部 IPO 認購。 

3. 首次公開招股融資 

3.1 客戶可同時要求越秀証券為 IPO 認購提供融資（以下簡稱「IPO 融資」），以下條文適用於此： 

a) 越秀証券有權指定適用可提供融資的證券； 

b) 越秀証券有權自行決定每個證券適用的 IPO 融資金額； 



c) 越秀証券有權自行決定接受或拒絕客戶的 IPO 融資要求； 

d) 越秀証券接受 IPO 融資要求後，越秀証券應向客戶提供 IPO 融資細節、條款和細則或其他文件

（統稱為「合約細則」），以確認雙方協議中關於 IPO 融資的條文，此類條文須經締結，且對

客戶具有法律約束力； 

e) 越秀証券提供 IPO 融資前，客戶須向越秀証券提供保證金。保證金為 IPO 認購付款的一部分，

其金額和期限列於合約細則中。越秀証券收到認購申請即客戶授權越秀証券從客戶在越秀証券開

立的指定賬戶或由越秀証券另行決定在越秀証券開立的任何其他賬戶中扣除相當於保證金金額，

盡管如此，越秀証券有權自行決定自始至終要求客戶向越秀証券支付足夠的保證金金額； 

f) 除合約細則中另有規定外， 

a. IPO 融資的金額應相等於證券認購的總金額減去第 3.1 條中提到的保證金金額； 

b. 客戶無權在合約細則訂明的公告日之前償還部分或全部 IPO 融資款項； 

g) IPO 融資所適用的利息會在合約細則中訂明。 

3.2 客戶理解越秀証券將在公告日當天扣除配予客戶的股份之總金額（包括佣金、費用、成本和利

息）。 

3.3 如果客戶未能在第 3.2 條指定時間前償還全部或部分拖欠越秀証券的 IPO 融資金額至指定賬戶，客

戶特此授權越秀証券在合適的上市首日當天任何時候或之後賣出或處置客戶的新發行證券的股份。

越秀証券會將從賣出或處置所得的收益記入客戶賬戶（扣除佣金、費用、成本、利息，以及越秀証

券支付的證券認購價格）。因此類出售或處置而對客戶產生的損失，越秀証券概不負責。 

3.4 客戶理解和同意 IPO 認購結果中獲分配的新發行證券的股份被保留/抵押/收取（如適用），以擔保

其拖欠越秀証券任何或所有 IPO 融資款項。 

3.5 客戶特此不可撤銷地授權越秀証券處置/出售被越秀証券保留/持有/抵押的新發行的證券，以償還其

拖欠越秀証券的 IPO 融資差額，並允許越秀証券在處置/出售新發行的證券的金額不足以全額償還融

資金額時，受客戶款項規則和客戶證券規則（如適用）限制下進一步從客戶的越秀証券或越秀証券

内相關公司的其他賬戶中扣除該融資差額。 

3.6 客戶理解和同意 IPO 認購獲分配新發行證券股份的金額可能大於保證金，可能令客戶賬戶出現欠款

情況而產生結欠利息。 

3.7 公司絕對酌情權：任何 IPO 融資的提供和提取由越秀証券自行決定，並受限於本 IPO 協議。越秀証

券可在任何時候拒絕提供 IPO 融資，而無需給予任何理由。 

 

4. 佣金、費用、成本、利息 

4.1 就每筆交易而言，客戶須立即按要求向越秀証券支付越秀証券網站上規定的適用佣金、費用、成

本、利息和賬戶支出，每筆款項均由越秀証券不時修訂和補充。根據適用法律，越秀証券可通知客

戶如有變更佣金、費用、成本和/或利率，根據適用法律，無論所訂明的生效日期早於或晚於通知日

期，經更改的佣金、費用、成本和/或利率須從通知中訂明的生效日期開始適用。客戶同意，根據適



用法律和法規，越秀証券網站不時發佈有關本客戶協議書的通知可作為任何目的和意圖的充分通

知。 

4.2 客戶須按要求立即向越秀証券支付或償還因越秀証券認購新發行證券時所產生的所有佣金、費用、

成本和利息。 

4.3 客戶仍將須支付非經紀佣金項目，包括但不限於印花稅、交易徵費和交易費（如適用）。 

4.4 在不影響第 4 條任何條文的情況下，越秀証券獲客戶授權從客戶指定賬戶或客戶其他賬戶中扣除上

述第 4.1 、4.2 和 4.3 條中所提及與為客戶或代表客戶進行的任何交易相關的任何佣金、徵費、成

本、利息和費用。 

4.5 客戶確認，越秀証券從客戶指定賬戶或客戶其他賬戶中扣除佣金和費用後，客戶賬戶中的金額/價值

將有所減少。如果佣金或其他費用導致保證金不足，倉位可能會被平倉。對此所產生的損失，越秀

証券概不負責。 

 

5. 風險披露及其他事宜 

5.1 在認購時，分配基準尚未知。如果股份嚴重超額認購，客戶可能只獲分配部分股份，甚至不獲分配

任何股份。另一方面，如果首次公開招股熱度未及預期，則客戶可能會比預期獲分配更多的股份。 

5.2 客戶透過越秀証券進行 IPO 認購，即使沒有配得股份，也需支付融資利息（如適用）及手續費。 

5.3 首次公開招股股票的價格未必會在首個交易日或任何交易日上漲至高於發售價的水平。新股表現也

將受到整體市場情緒影響，股價有可能跌至遠低於發售價，因此而給客戶造成巨大損失。 

5.4 從首次公開招股投資所得的潛在利潤可能無法抵消以保證金進行認購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和利息支

出。如果獲分配股份無法以高於預期發售價的價格賣出，客戶將遭受損失。 

5.5 本網站由越秀証券而非由有關證券的首次公開發售發行人、保薦人、包銷商、協調人或參與首次公

開發售發行人的證券的發售（「香港公開發售」）的其他單位提供，亦非經上述任何一方授權開

辦。經本網站提出的任何認購首次公開發售發行人的證券的申請將由客戶或越秀証券以客戶代理的

身分代為提出而非參與香港公開發售的各方的代理。 

5.6 客戶應在申請認購或購買首次公開發售發行人的證券前，細閱有關首次公開發售發行人的招股書

（「招股書」）。客戶亦可在招股書內論及如何申請認購在香港發售的證券一節所提及的地點及

（如適用）網站索取招股書及有關的申請表。 

5.7 客戶確認知悉越秀証券可分包、外判或委派第三者履行網上電子認購新股服務或其任何部分。 

5.8 客戶送交越秀証券的函件將於本行確實接獲函件當日被視為送達本行。 

 

6. 法律遵循 

6.1 越秀証券可以採取或不採取其認為必要的任何行動，以確保遵守所有適用的法律和法規，以及（如

有關連）任何相關交易所（包括港交所）和關聯方、替代交易設施、清算所以及監管和自律組織



（包括港交所）可能不時修訂的規則、慣例和要求。客戶同意上述之規定，且此類行動對客戶有法

律上約束力，客戶也須確保其行爲遵守上述之規定。 

 


